国家基础测绘成果资料的提供、使用（项目名称）
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：
设立依据：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使用管理规定》第二十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》第二十条；《湖北省测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；《湖北省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规定》。
法律效力：提供国家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使用

申报条件：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单位主体资格；
（二）有明确的使用目的和范围；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保密制度和保密成果保管条件。
申请材料：1、《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，基础测绘成果审批单位一份，申请人留存一份。
2、加盖有单位公章的《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使用证明函》一份；
3、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或证明材料；
4、申请无偿使用涉密成果，须提交相应机关的公函。 
申请人首次申请使用涉密成果的，还同时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 
1、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；
 2、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 
3、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和保密管理设施条件的证明材料； 
4、单位内部负责管理保密资料的机构名称、人员姓名、联系方式；
5、经法人代表签字并盖章的《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》。

办理程序：受理；初审；审核；审定；核发

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（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二条）
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收    费：测绘工程产品 
项目标准：详见文件 

依    据：国测财字【2002】3号文件

审批权限：市级
监督电话：8251251
